
輔仁大學甄選教育部「學海飛颺」－鼓勵大專校院 

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實施要點 

96.03.08 9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訂定 

98.01.15 9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1.14 98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0.04 101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01.17 101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1.15 10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1.14 10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辦理。 

二、目的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選送在校成績優異學生赴國外大專

校院研修，全面擴展國內具發展潛力年輕學子參與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之機

會，以期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 

三、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

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二)外國語言能力達本案規定最低標準者（附件一）。

(三)在校學業成績優異（大學部學生前一學年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二十、碩

博士學生達該班前五名或學業平均成績達 85分者），或在專業領域有研

究著作有具體獲獎事蹟、參與全國性、國際性專題競賽獲獎者。

(四)未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者。

(五)已取得國外（機構）研修大專校院入學許可或獲本校單位薦送前往國

外大專校院資格證明文件者。

(六)赴登載於教育部網站之外國大學校院參考名冊之學校（不包括大陸及

港、澳）。

四、獎助原則： 

(一)獎助金額視教育部審查結果而定，每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得依據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二)獎助名額由「輔仁大學國際學術交流審議委員會」依學生學術表現、發

展潛力等條件決議。

(三)採部分獎助方式。



  

五、獎助年限及研修類型： 

(一)補助期程由當年度教育部補助經費公告日起算，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

或一學年為原則。 

(二)研修類型： 

1.雙聯學位。 

2.修讀學分（短期研修、交換生）。 

六、申請文件： 

(一)有意申請之學生須於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國際學生中心公告之截止日

期前檢附申請文件一式一份送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國際學生中心彙辦。 

(二)學生申請文件應包含： 

1.申請表（附件二）。 

2.有效期間內的留學國語文能力證明影本（須達附件一中本案最低標

準）。 

3.在校歷年成績單，須註明班級排名。 

4.入學許可文件或獲本校單位薦送前往國外大專校院資格證明文件。 

5.中文學習計畫乙份（格式不拘，1000字以內）。 

6.相關證明（在專業領域有研究著作、具體獲獎之証明文件，或參與全

國性、國際性競賽獲獎之証明文件）。 

七、審查程序： 

(一)初審由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國際學生中心完成，並送「輔仁大學國際學

術交流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複審由本校薦送至教育部進行審查。 

八、受獎生注意事項： 

(一)需完成行政契約書簽訂，依時繳交出國報告書、返國報告書與心得報

告，上傳問卷調查表，並得繳交經國外研修機構同意之研修經驗分享短

片。 

(二)於赴國外研修期間，需保有本校學籍，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且需依據受

獎期限完成國外研修。 

(三)若有違反「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

補助要點」與本校行政契約書者，需繳回補助款。 

(四)擬赴國外研修之國別、學校均不得變更。但有正當理由能提出具體說明

者，應向本校提出申請並經書面同意後，始得轉換其研修國別、研修學

校，惟以一次為限，且原研修領域仍不得變更。未經本校同意自行變更

者，喪失受補助資格，本校即停止發給各項補助款，並由本校依契約書

規定追償已領取補助款繳還教育部。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留學國語文能力證明標準 

 

一、外國語文能力證明各項成績之最低標準如下： 

(一)英文（以下擇一） 

1.托福測驗（TOEFL iBT）成績 79 分以上。 

2.多益測驗（TOEIC）成績 750以上。 

3.國際英語測試系統（雅思 IELTS）成績 6.5 分以上。 

4.英文外語能測驗（FLPT）聽力、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200 分、口試

成績 S-2+以上。 

(二)日文（以下擇一） 

1.日文外語能力測驗（FLPT）聽力、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80分、口

試成績 S-2以上。 

2.日本語能力測驗（JLPT）N2合格以上。 

(三)法文（以下擇一） 

1.法文能力測驗（TCF）B1以上。 

2.法語鑑定文憑（DELF/DALF）A1 以上。 

3.法文外語能測驗（FLPT）聽力、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80 分、口試

成績 S-2 以上。 

(四)德文（以下擇一） 

1.臺北歌德學院德語檢定考試（Goethe-Zertifikat）B1以上。 

2.德福考試（TestDaF）TDN3以上。 

3.德文外語能測驗（FLPT）聽力、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80 分、口試

成績 S-2 以上。 

(五)西班牙文（以下擇一） 

1.西班牙語文能力測驗（DELE）A1 以上。 

2.西班牙文外語能測驗（FLPT）聽力、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80 分、

口試成績 S-2以上。 

(六)義大利文 

義大利語檢定考試（CILS）A2以上。 

 

二、外國語文能力證明，以提出赴國外學校修讀課程所用之語文為準。如授課語

言為英語，則需提出英文語文能力證明；如授課語言為非英文、日文、法文、

德文、西班牙文或義大利文，則需繳交合於擬出國研修學校要求之語文能力

證明（包括結業證書或修課成績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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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甄選 115 年度教育部「學海飛颺」與「學海惜珠」計畫申請表 

【申請編號：115-   /    】 

申請類別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請自行黏貼

二吋證件照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請與護照拼音相同) 

身分證字號 國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 □□□-□□

就讀學院 就讀系所 

學位別 □ 學士 □ 碩士 □ 博士 年級 

學號 雙主修 

輔系 學程 

研修學校 

中英文名稱 

（已取得交

換生資格

者，請將交換

學校填入志

願 1。尚未取

得交換生資

格者，依照志 

願高低至 

多填 5所） 

志願 1 
□ 校級

□ 院/系級
（國別） 

中文： 

英文： 

志願 2 
□ 校級

□ 院/系級
（國別） 

中文： 

英文： 

志願 3 
□ 校級

□ 院/系級
（國別） 

中文： 

英文： 

志願 4 
□ 校級

□ 院/系級
（國別） 

中文： 

英文： 

志願 5 
□ 校級

□ 院/系級
（國別） 

中文： 

英文： 

研修學校 

申請狀況 
□ 申請中，尚未公布結果  □已申請通過（請檢附入學許可影本）

語言證明 

(請附影本) 

研修期程 西元        年 月 至         年      月 研修期數 
□ 1學季 □ 1學期

□ 1學年

※（範例）請一律使用網路填寫報名表，本表僅供參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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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領域 
□農林漁牧  □生醫科技  □語文、教育  □藝術、建築規畫與設計

□商業管理  □社會科學  □餐旅、運動休閒管理  □理工

研修系所 

/學程 
研修類型 

□ 修讀學分

□ 雙聯學位

是否曾獲得學海系列獎學

金之補助 

□否 □是，年度：__________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同時申請、領取我國
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否 □是，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相

關文件 

（在專業領域有研究著作、具體獲獎之証明文件，或參與全國性、國際性競賽獲獎之証明文件、災害證明、

勞動部失業保險請領證明等） 

□ 否 □ 是，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補助金額 
（請以第 1志願

校，並參考網站提供
資料進行填寫） 

□ 學費 新台幣        元 

□ 機票及生活費 新台幣        元 

郵局/金融 

機構名稱 

郵局/金融 

機構帳號 

法定代理人 
姓名：       服務機構：   電話： 

姓名：       服務機構：   電話： 

原住民身分 
□ 否

□ 是，族別：____________
新住民子女

家庭 

□ 否

□ 是，國籍：_________________

學校代理人 姓名：    系級： 電話： 

申請人請確認下列事項，看完同意後請於下方□勾選：

□ 本人申請此計畫，填寫本表前已經詳閱申請年度公告以及要點之規定。

□ 本人同意遵守申請年度要點之規定，報名填寫資料及所繳交之證明文件，若有虛偽不實或不合

本計畫報名資格者，即喪失計畫錄取資格，本人絕無異議，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 本人同意輔仁大學為辦理此計畫，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

用本人相關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簽章：   家長簽章：

系 (所) 秘 書 核可蓋章 系 主 任 / 所 長 核可蓋章 

蓋 

章 

蓋 

章 

請於 2 月 26日下午 4 點 30 分前繳交至國 
 
際學生中心，逾期無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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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清單 
自行

勾選 
名  稱 

□ 1. 輔仁大學「學海飛颺/惜珠」申請系統線上登錄。 

□ 
2. 申請表：請於申請系統線上登錄後，至您填寫的 email 收信，列印申請表，黏貼證件照，由本人及家

長親筆簽名蓋章，經所屬系/所之秘書、主任核可蓋章後，始可繳回國際學生中心，以確認完成申請流

程。 

□ 3. 有效期間內的留學國語文能力證明影本：須達要點附件一中最低標準。 

□ 

4. 中文歷年成績單，須註明班級排名。 

(1) 含前一學年之成績及排名（111 學年度第 1及 2學期）。 

(2) 新生：請繳交 112 學年第 1 學期之成績含班級排名。若班排尚未公布，申請時先繳交成績單。於班

排公告一週內，將網路系統之排名截圖列印後，補繳即可，逾時不候。 

(3) 轉學生：除繳交 112學年第 1學期之成績及排名外，若無本校前一學年之成績及排名（111學年），

請繳交原就讀學校之中文歷年成績單及排名。 

□ 

5. 入學許可文件或獲本校單位（院/系所）薦送前往國外大專校院資格證明文件。 

(1) 參加（含預計參加）院/系所選送計畫之學生，請向所屬院/系所申請徵選（或預計徵選）書面文件

並蓋單位章（無制式格式）。 

(2) 參加（含預計參加）校選之學生（即由國際學生中心收件之交換生申請案），則不需檢附證明。 

(3) 請受獎生獲得入學許可後補上影本即可。 

□ 6. 其他相關文件（無則免） 

□ 

7. 身分證明文件（具原住民身分或新住民子女身份適用）。 

(1) 原住民身分：請繳交「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上必須註明學生的族別、以

及是平地或山地原住民。 

(2) 新住民子女身份：新住民及其子女記事不省之全戶「戶籍謄本」。 

□ 8. 飛颺適用：中文學習計畫乙份（格式不拘，1000字以內）。 

□ 9. 飛颺適用(具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有效之證明。 

□ 10. 惜珠適用：戶口名簿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或教育部認可之相關戶內人口證明文件。 

□ 

11. 惜珠適用：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下列任一】有效之證明。 

(1)低收入戶、(2)中低收入戶、(3)特殊境遇家庭扶助、(4)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6)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7)同一戶籍內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補助資

格。 

□ 12. 惜珠適用：赴國外研修計畫書約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包括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

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 

□ 13. 惜珠適用：赴國外研修動機及企圖心、前瞻性說明書。 

□ 14. 惜珠適用：教師推薦信乙封。 

※ 繳件時請依照檢附文件清單之順序排列，請以燕尾夾/迴紋針夾住即可。請不要使用釘書機、雙面列印、裝

訂或另加封面。 

※ 請檢附完整的申請文件，並於時限內繳交，逾期或文件不全者，恕不受理。以上資料用於審查作業所需，恕

不退件，由本中心逕行銷毀。 

※ 為確認繳交文件與線上內容一致，繳件申請文件後，請勿再線上登錄或修改任一回應內容，以避免因資料異

動後，造成線上資料與繳交文件之內容不一致，致使審查結果錯誤。 

※ 依據往年的經驗，申請的截止當日人數最多，為避免因人數眾多而發生混亂之情況，建議申請者即早準備文

件，即可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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